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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110年臺灣鳳梨拓展國際新興市場分級包裝輔導計畫案，請
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一、為輔導外銷業者與供貨農民團體契作契銷，依市場需求計畫

產銷，落實分級包裝及自主檢驗輸銷鳳梨農藥殘留情形，並
於外銷包裝箱黏貼溯源標籤管理，拓展外銷國際新興市場。

二、依「110年臺灣鳳梨拓展國際新興市場分級包裝費補助辦法(
如附件)」外銷鳳梨鮮果得申請補助分級包裝費，摘述如下：

(一)執行時間：110年2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止。
(二)執行目標：3,000公噸。
(三)執行單位：鳳梨產業策略聯盟(台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)。
(四)補助對象：供貨農民團體及外銷業者。
(五)實施方法：
１、外銷業者與供貨農民團體確實落實契作契銷。
２、外銷包裝箱黏貼溯源標籤管理。
３、供果園自主檢驗與集貨包裝場查驗或邊境抽驗之果品農　

藥殘留情形，均符合外銷目標國及臺灣規定。
４、外銷業者與供貨農民團體得於契作供果園取得產銷履歷

驗證標章後，依實際拓展中國大陸以外新興市場外銷數
量，由外銷業者及供貨農民團體檢據相關憑證申領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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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級包裝費每公斤4元(外銷業者及供貨農民團體各2元)，
倘出口量較上年度增加者，就增加額度部分，外銷業者
得再補助分級包裝費每公斤1元。

三、外銷業者及供貨農民團體於本年12月31日前，檢具契作契銷
及外銷相關憑證，包括雙方合作意願書、供貨證明、出口報
單(含海運提單)、出口植物檢疫合格證明書及產銷履歷驗證
書等影本資料，送貴公會彙提旨揭計畫送本署核辦。

四、副本抄送單位請轉知所轄外銷業者及供貨農民團體知悉。

正本：鳳梨產業策略聯盟(台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)
副本：屏東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

府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台灣農業科技運籌管理學會、行
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、本署中區分署、南區分署、東區分署、會計室、作物
生產組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照分層負責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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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臺灣鳳梨拓展國際新興市場分級包裝費補助辦法 

農糧署 110年 1月 

一、 目的：為輔導外銷業者與供貨農民團體契作契銷，依市場需求計

畫產銷，落實分級包裝及自主檢驗外銷鳳梨農藥殘留情形，並於

外銷包裝箱黏貼溯源標籤管理，拓展外銷國際新興市場。 

二、 執行時間：110年2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止。 

三、 執行目標：3,000公噸。 

四、 執行單位：鳳梨產業策略聯盟(台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)。 

五、 補助對象：供貨農民團體及外銷業者。 

六、 實施方法： 

(一) 契作契銷：外銷業者應與供貨農民團體簽訂合作意願書，並

至外銷作物生產供應鏈平台(https://ex-fruit.afa.gov.t

w/AfaFruit/Login.aspx)登錄外銷供果園及集貨包裝場等

基本資料，前揭登錄作業應於外銷前完成，方符合申請資格。 

(二) 自主檢驗：外銷業者應於鳳梨採收前會同供貨農民團體至契

作供果園採樣並具名外銷業者送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(或所

屬區檢中心)檢驗擬輸銷鳳梨農藥殘留情形，倘有未符合外

銷目標國用藥規定，應立即通知農戶不得採收或延後採收。

符合用藥規定者，將檢驗報告傳至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系

翁郁凱老師（傳真：04-22856545、信箱：ykweng@dragon.n

chu.edu.tw）協助登錄「外銷作物生產供應鏈平台」，俾憑

列印溯源標籤。 

(三) 溯源管理：供貨農民團體應於外銷集運及分級包裝時，將每

一供貨單位所屬溯源標籤(包含生產者、集貨包裝場、外銷

業者、溯源號碼、溯源網址等資訊)黏貼於外銷包裝箱，俾

利追溯供貨來源。 

https://ex-fruit.afa.gov.tw/AfaFruit/Login.aspx
https://ex-fruit.afa.gov.tw/AfaFruit/Login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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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補助方式：外銷業者與供貨農民團體確實落實契作契銷、外

銷包裝箱黏貼溯源標籤管理、供果園自主檢驗與集貨包裝場

查驗或邊境抽驗之果品農藥殘留情形，均符合外銷目標國及

臺灣規定。外銷業者與供貨農民團體得於契作供果園取得產

銷履歷驗證標章後，依實際拓展中國大陸以外新興市場外銷

數量，由外銷業者及供貨農民團體檢據相關憑證申領補助分

級包裝費每公斤4元(外銷業者及供貨農民團體各2元)，倘出

口量較上年度增加者，就增加額度部分，外銷業者得再補助

分級包裝費每公斤1元。 

(五) 申請方式：外銷業者及供貨農民團體應於本年12月31日前，

檢具契作契銷及外銷相關憑證，包括雙方合作意願書、供貨

證明、出口報單(含海運提單)、出口植物檢疫合格證明書及

產銷履歷驗證書等影本資料，送台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。 


